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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党字〔2024〕57 号

中共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关于授予郑承志

等 3名同志第八届“师德标兵”荣誉称号的决定

各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，各部门：

为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教育方针，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

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精神，学校紧抓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，

建立健全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，根据教育部《高等学校教师职

业道德规范》和学校关于评选师德标兵的有关规定与要求，在各

单位初评推荐、学校评选表彰领导小组复审推荐、全校教职工和

学生代表评选的基础上，校党委研究决定：授予郑承志、魏力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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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静等 3 名同志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第八届“师德标兵”荣誉

称号。

希望荣获“师德标兵”称号的 3 名同志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，

继续秉持勤学笃行、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，在为学、为事、为人

上带头做好表率。全校广大教职员工要以郑承志、魏力、马静等

3 名同志为榜样，坚定理想信念，忠诚履职、爱岗敬业、无私奉

献，争做“四有好老师”,当好“四个引路人”，自觉践行教师

群体的共同价值追求，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，为全面提升学校办

学质量、创建本科层次职业学校作出新的更大贡献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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